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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已依法撤销哈尔滨金

顺钱经贸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7 日冒用孟庆孝身份信息取

得的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由

于其营业执照未交回，现将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230104070039381F 的 营 业 执

照声明作废。

哈尔滨市道外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21年7月31日

声明作废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

不动产办理的相关规定,现对以

下房屋不动产权现受让人及相

关情况予以公示:
本 人 魏 惠 敏 ，身 份 证 号:

230106196603221747, 现 为 哈 尔

滨市香坊区悦然臻城小区 10 栋

1 单元 1501 室房屋 (建筑面积:
66.78 平方米)的受让人，房屋协

议编号:01100290736，原房屋所

有人已将该房屋实际交付给本

人，由本人实际占有。本人自愿

承诺:该房屋已为本人所有，产权

无争议，如本人承诺与事实不符,
因该房屋产权发生任何纠纷由

本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

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

材料共同分别送达哈尔滨市香

坊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和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

交易事务中心香坊一分中心。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
尔滨市香坊区棚户区改造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地址:香坊区民

生 三 道 街 21-7 号; 联 系 电 话:
0451-82105738。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

事务中心香坊一分中心,香坊区

中 山 路 17 号, 联 系 电 话:
0451-55641172。

公 示

我中心由哈尔滨市林业科

学研究院、哈尔滨市草原管理站

和哈尔滨市湿地和自然保护地

管理中心合并设立。原哈尔滨

市林业科学研究院不动产权证

书丢失，证书号码黑（2018）哈尔

滨 阿 城 不 动 产 权 第 0005278、
0005279、 0005280、 0005281、
0005282、0005283 号 ，共 计 6
本。特此声明作废。

哈尔滨市林业和草原科研中心

2021 年8月 10日

声明作废

根据市政府关于历史遗留

不动产办理的相关规定,现对以

下房屋不动产权现受让人及相

关情况予以公示:
本 人 国 佳 琪 ，身 份 证 号:

230107200203291522, 现 为 哈 尔

滨市香坊区通乡街118号香林名

苑小区 24 栋 1 单元 503 室房屋

(建筑面积:57.22 平方米)的受让

人，房屋协议编号:01110611306，
原房屋所有人已将该房屋实际

交付给本人，由本人实际占有。

本人自愿承诺:该房屋已为本人

所有，产权无争议，如本人承诺

与事实不符,因该房屋产权发生

任何纠纷由本人承担全部法律

责任。

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

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

材料共同分别送达哈尔滨市香

坊区棚户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和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

交易事务中心香坊一分中心。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哈
尔滨市香坊区棚户区改造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地址:香坊区民

生 三 道 街 21-7 号; 联 系 电 话:
0451-82105738。

哈尔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

事务中心香坊一分中心,香坊区

中 山 路 17 号, 联 系 电 话:
0451-55641172。

公 示

生活报讯（徐宝德 记者于海
霞）记者从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8月9日
18时，将防汛Ⅳ级应急响应提升至
Ⅲ级应急响应。

8月9日8时，全省共有黑龙江、
嫩江、松花江、科洛河、乌裕尔河、乌

云河等6条河流25个站点超过警戒
水位0.13～2.38米。根据当前雨水
情的分析研判，省水文水资源中心
预测：黑龙江干流中下游，乌云（嘉
荫）至中兴镇（绥滨）江段将于8月
12日～15日出现洪峰，超警戒水位
1.55～3.00米，量级约17～25年一

遇；同江至东极江段将于8月16日
至 20 日出现洪峰，超警戒水位
1.70～2.33米，同江至抚远超保证水
位0.03～0.70米，东极站低于保证
水位0.04米，洪水量级均约50年一
遇。

依据《黑龙江省防汛应急预案》

有关规定，为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
备，经省防指领导同意，省防汛抗旱
指挥部决定于8月9日18时，将防汛
Ⅳ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应急响
应。请相关市、县（区）政府和省防
指成员单位按照预案规定做好相关
工作。

昨日18时

我省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

生活报讯（记者于海霞）今
年，我省汛情形势十分特殊，黑龙
江、嫩江、松花江流域接连发生超
警洪水，哈市防汛抗旱指挥部4
日发布通知，根据当前雨水情，启
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9日，哈市
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
灾害时，市民应立即进行避险。

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
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
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
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
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
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
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

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
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

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
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
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
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
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
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
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急着
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
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
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
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
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哈市应急管理局提示：

遇到暴雨洪涝灾害
应这样避险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9日，记

者从省气象台获悉，本周哈市气温持
续较低，早晚较凉。本周无较大降雨，
但可能出现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
风及冰雹等强对流灾害天气。未来一
周，哈市无较大降雨。10日、13日和
14日哈市南部区、县（市）有分散性阵
雨或雷阵雨；11日白天，全市有分散
性阵雨或雷阵雨；11日夜间-12日全
市降雨相对明显，过程降雨量为小雨，
其中，南部区域局部中雨；其他时段全
市为晴或多云天气。未来一周，哈市
气温将持续较低。10日、12日和13
日全市最高气温21～25℃，其他时段
23～27℃；夜间最低气温13～18℃。

全省天气预报：10日夜间到11
日白天：齐齐哈尔南部、绥化南部、大
庆、哈尔滨、牡丹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

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
11日夜间到12日白天：绥化南部、

大庆、哈尔滨、牡丹江多云有阵雨或雷
阵雨，其中哈尔滨南部、牡丹江南部雨
量可达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

10日白天最高气温：大兴安岭、
黑河、伊春、鹤岗、佳木斯、双鸭山
19～21℃，哈尔滨南部、牡丹江24～
26℃，其他地区22～24℃。

全市天气预报：10日夜间至11
日白天：10日夜间全市晴转多云，11
日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
雨，偏东风 3～4级，最低气温 15～
18℃，最高气温22～25℃。

11日夜间至12日白天：全市多
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3～4级，
最低气温15～18℃，最高气温23～
25℃。

本周冰城无较大降雨
气温维持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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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栾德谦）9日，记者
从省水文水资源中心获悉，9日，全省6
条河流25个水文站超警戒水位；松花江
干流水位比昨日回落0.01米，黑龙江多
段将迎洪峰，最大洪水量级为50年一
遇。具体如下：

截至8月9日8时，全省有黑龙江、
松花江、嫩江、乌裕尔河、科洛河、乌云河
共 6 条河流 25 个水文站超警戒水位
0.13～2.38米。其他江河水位均低于警
戒水位。

与历年同期相比，4条大江，黑龙江
干流水位整体偏高1.91～6.60米；嫩江
干流水位整体偏高2.05～3.80米；松花
江干流水位整体偏高1.87～3.23米；乌
苏里江干流水位整体偏低 0.59～1.54
米。18条中河，绥芬河水位基本持平，额
木尔河、甘河、呼兰河、呼玛河、讷谟尔
河、诺敏河、汤旺河、通肯河、逊毕拉河、
雅鲁河等10条河流水位偏高0.35～1.73

米；拉林河、蚂蚁河、牡丹江、穆棱河、挠
力河、倭肯河、乌裕尔河等7条河流水位
偏低0.32～1.94米。

松花江干流哈尔滨站水位 118.00
米，比昨日回落0.01米，低于警戒水位
0.30米，流量7310立方米每秒。

考虑当前雨水情和结雅水库、布列
亚水库出流情况，经省水文水资源中心
与水利部信息中心、松辽委水文局进一
步会商分析，预计黑龙江干流胜利屯至
奇克江段9～10日出现洪峰，洪峰水位
超警戒水位0.40～0.65米，洪水量级约
4～5年一遇；乌云至中兴镇江段12～15
日出现洪峰，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1.55～3.00米，洪水量级约17～25年一
遇；同江至东极江段16～20日出现洪
峰，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1.70～2.33米，
同江至抚远江段超保证水位0.03～0.70
米，东极站低于保证水位0.04米，洪水量
级均约50年一遇。

松花江干流水位回落0.01米

黑龙江多段将现洪峰 最大量级约50年一遇

Ⅲ级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9日，记者从哈尔滨市建设工程信
息网获悉，新发镇（滇池路段）排水系统完善工程已由上级主管
部门批准建设，招标人为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基础设施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出资比例为
100%。该项目计划9月10日开工，预计明年3月9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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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30分钟后，巡逻警力来到红旗大街某酒店
门前看到，公共泊位竟变成“自留地”，10多个
挡车桩用绳子串连违法占用20多个公共停车
泊位，导致社会车辆停车困难。据负责人讲，此
处车位原来为酒店自有，因租用期限到期，为了
不影响生意，就用挡车桩临时占用。执勤民警
随即指出其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并强调，车位租
用期限到期后，企业可按程序继续申请租用，道
路上施划的公共停车泊位属于社会公共资源，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通过设置障碍物等形
式私自占用，也无权拒绝其他社会车辆停放。
最终，民警依法没收10余个挡车桩，并对企业
做出警告处理。

交警部门提示，车辆乱停乱放不仅极易造
成交通拥堵，使道路通行能力降低，还会产生诸
多交通事故隐患。下一步，违法停车专项整治
行动将在全市范围内常态化开展，请广大市民
守法停车、文明停车，切勿违法占用停车泊位，
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公共泊位变“自留地”
交警没收挡车桩并警告

百日攻坚·冰城交警在行动

违停挡道、立桩占位……全被取缔
交警部门提示：违法停车整治将常态化
生活报讯（姜文鑫 记者何兴丽）近期，哈尔滨市交警部门开展百日攻坚战，聚焦市民停车难问题，在先期增设41

处夜间停车带的基础上，持续严格治理行车道违停、黄边石违停等各类违法行为，促进动静态交通持续优化发展，并对
私设挡车桩重点取缔，提升停车泊位使用效率，满足市民停车需求。

去年7月起，汉水路、赣水路（鸿翔路至红旗大街）
由原来的单向交通调整为双向通行，调整完成后，车
辆通行效率有所提升，但个别路段却因违停车辆导致
车行速度缓慢。9日10时40分许，交警南岗大队执勤
警力巡逻至汉水路时发现在道路南侧有多台车辆违
停，因该路段只设有一排非机动车道和一排机动车
道，违停后严重影响各类车辆的通行，机动车不得不
压过中间双黄实线借道行驶，情形较为危险。交警立
即 对 黑 A3869*、黑 A99SK*、黑 M6P21*、黑
AF9D2*、黑 A1N8K*、黑 AY1P0*、黑 AGY79*、黑
ATE72*等车辆粘贴违停告知单，在取缔黑A2X2J*
号车辆时，驾驶人解释称，他是图一时便利停在此处，
没有注意到此处为禁停区域。民警表示，驾驶人即使
临时停车也要考虑到所停区域是否影响他人行驶，切
不可图一时便利，破坏交通秩序。最终，上述车辆均
被处以100元罚款的处罚。

严治车行道违停 这些车辆被处罚

生活报讯（记者肖劲彪）日前，哈
尔滨市松北区投资近400万元对江北
中环路进行维修改造，目前该道路施工
完毕即将通车。此前因路况不好，20
多年到不了终点站吕刚屯站的215路
公交车，也即将恢复吕刚屯站的运营。

9日，记者在江北中环路看到，该
道路维修改造完毕，水泥路面，非常平
整，路中已经施划了道路标线。因路中
间有一条滨北铁路，铁路道口也正在施
工改造。

据松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
运输局）工作人员介绍，江北中环路从

松浦大道至吕刚屯路段全长 2.97 公
里，今年投资近400万元对这段路进行
维修改造，目前道路已经竣工，本周验
收完毕后即可通车。据哈尔滨工务段
工作人员介绍，江北中环路进行路面大
修工程，哈尔滨工务段同步对滨北线
8km道口设备进行改造施工，因水泥
砂浆养生期等影响，计划于8月16日
18时开通道口。

据黑龙江飞翼客运有限责任公司
高然宝经理介绍，他们将向主管部门报
备，道路通车后，215路公交车将恢复
吕刚屯站点的运营，方便百姓出行。

因路况不好二十多年到不了终点站

215路公交将恢复终点运营

生活报讯（记者仲亮）9日，记者
从哈尔滨市建设工程信息网获悉，呼兰
经济开发区配套项目，景业路、铁东南
北街四、铁东南北街五、铸钢街施工已
由哈尔滨市呼兰区发展和改革局批准
建设。

据了解，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呼兰

区双井街道，距呼兰区主城区东侧3公
里处，西临滨北铁路、南接哈肇公路，包
含4条道路建设，道路红线范围内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照明工程、绿
化工程、交通工程、排水工程。

工程计划10月1日开工，11月30
日结束。

哈尔滨启动4条路建设
项目位于呼兰区 计划11月底完工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文/
摄）近日，哈尔滨市道外区城
管局环境卫生巡查人员在检查
中发现，施工运输车辆在途经
滨北铁路桥附近的沿江道路
时，存在大量泥沙洒落及带土
上道等情况，给环境卫生带来
较大污染。8月8日，为进一步
提升滨北铁路桥附近沿江道路
的环境秩序，道外区城管局对
该处进行了集中清理整治。

道外清理沿途洒落泥沙道外清理沿途洒落泥沙 提升沿江道路“颜值”


